
第 6855號公告 應課稅品 (酒類)規例 (第 109章、附屬法例)

酒牌局

現公布行政長官曾蔭權先生， G.B.M.業已行使《應課稅品 (酒類)規例》第 2A(2)條所賦予的權
力，委任下列人士為酒牌局成員，任期由 2006年 1月 1日起至 2007年 12月 31日止。

主席： 方 和先生， J.P.

副主席：馬月霞女士， B.B.S., M.H.

成員： 陳捷貴先生， J.P.
張伙泰先生，M.H.
朱景玄先生，M.H.
何顯明先生
黎葉寶萍女士， J.P.
林翠蓮女士
李志華先生，M.H.
黃冠文先生
黃孟芳女士

2005年 12月 30日 宪生福利及食物局局長周一嶽


